
新北市 112學年度第二學期特教教師增能-資賦優異特殊需求領域融入學科課程

設計研習實施計畫 

壹、依據：特殊教育法第 18條及本市資優五年計畫辦理。 

貳、目的： 

增進新北市（以下簡稱本市）資優設班校資優教師及非設班校方案授課教師對於資優特

殊需求領域融入學科課程設計之能力。 

參、辦理單位： 

    一、主辦單位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

    二、承辦單位：新北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（秀山國小） 

肆、研習時間、地點及內容 

項次 時間 主題 講師 人數 地點 

1 

113年 3月 12日 

星期二 

13：30-16：30 

獨立研究融入國文科

課程設計研習 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

林佳蓉教授 
30人 

實體辦理 

新北市資優

教育中心慈

母堂 4樓

437會議室 

2 

113年 3月 13日 

星期三 

13：30-16：30 

獨立研究融入理化科

課程設計研習 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物理學系 

陳育霖助理教授 
30人 

實體辦理 

新北市資優

教育中心慈

母堂 4樓

437會議室 

3 

113年 3月 18日 

星期一 

14：00-16：00 

結合活動學習評量的

英語課堂分享 

新北市立三多國民中學  

廖雅如老師 
30人 

實體辦理 

新北市立光

復高中校史

室 

4 

113年 4月 18日 

星期四 

13：30-16：30 

探究式教學融入數學

課程設計研習 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

中學 

彭良禎老師 

30人 

實體辦理 

新北市資優

教育中心慈

母堂 4樓

437會議室 

伍、參加對象： 

一、薦派教師（各校至少一名） 

（一）本市國中設有資優資源班學校之授課教師。 

（二）本市國中非設班校資優方案之授課教師。 

（三）申請 113年度區域資優方案課程授課教師。 

二、自由參加：本市有興趣之國中、國小教師。 



陸、報名方式： 

一、欲報名參加者，請逕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（https://special.moe.gov.tw/study.php）

報名，報名時間於研習前 3日截止報名，並於隔日公告錄取者，錄取名單公告於上

述網址，不另行通知。 

二、全程參加者依研習場次分別核予該場次研習時數，經錄取後因故無法參加研習，請

於研習前 2日填妥「教育局特教科研習請假單」，並掃描寄至本市資優教育資源中

心信箱（tpc339@gifted.ntpc.edu.tw）。 

三、核定錄取之教師，本局同意各校薦派教師公假派代參加，自由參加之教師以公假

（課務自理）方式登記出席。 

柒、注意事項： 

一、有課程需求的教師，可填寫表單：https://forms.gle/GqqArMyijgeWZnpa7。 

二、為尊重講師，研習當日請提早 10分鐘抵達並全程參與。 

三、實體辦理之研習場地因停車位有限，不開放校園停車，請盡量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前

往。另為響應環保，請自行攜帶環保杯。 

四、參與研習人員請簽名報到，並確實於研習當日簽到與簽退，凡當日無簽到或簽退紀

錄者，不給予事後補簽及核發時數。 

五、請參加者於研習完畢後一週內自行上網查詢研習時數登錄結果，若有疑義，請逕洽

本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(02-29438252分機 716游老師)查詢，逾時不受理申復。 

捌、承辦學校工作人員依據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」、「新北市政府所屬

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」附表敘獎項目二（二）辦理敘獎。 

玖、本計畫經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https://special.moe.gov.tw/study.php
https://forms.gle/GqqArMyijgeWZnpa7

